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立法會會議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議案  

 
進度報告  

 
目的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立法會會議上，由毛孟靜  
議員動議並經盧偉國議員修正的上述議案獲得通過。獲通過的

議案全文見附件。  
 
2.  本報告匯報當局處理三份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申請 (免費電視牌照申請 )的進度。  
 
 
現行廣播政策及發牌制度  
 
3.  政府廣播政策的一貫目標，是增加節目的選擇、鼓勵創

新、維持本港的競爭力，以及提升香港在區內廣播樞紐的地

位。政府在一九九八年進行了一個全面的電視政策檢討。在檢

討的過程中，我們諮詢了公眾的意見。經政策檢討後，政府在

一九九八年公布了開放電視市場的決定，有關政策至今並無改

變。  
 
4.  根據上述已公布的政策，二零零零年七月制定的《廣播

條例》(香港法例第 562 章 )並無限制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可發出的免費電視牌照數目。根據《廣播條例》第 9(2)條的規

定，通訊事務管理局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前則為廣播事務管

理局 1) (管理局 ) 須考慮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申請，

並就申請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  
 
5.   《廣播條例》第 9(3)條進一步訂明，管理局須在憲報刊

登公告，列明申請人的名稱、所申請的牌照類別及管理局認為

合適的其他詳情，以諮詢公眾對有關申請的意見。有興趣的公

眾人士可於該公告所訂明的日期 (該日期不得早於公告刊登後

21 天 )或之前，就有關申請向管理局作出申述。管理局須考慮

所收到的申述。  
 

                                                 
1 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通訊事務管理局已取代廣播事務管理局，並接掌後者

所有職能，是負責監督廣播業及通訊業的單一規管機構。  
 



 - 2 -

6.  《廣播條例》第 10(1)條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經考慮管理局作出的建議後，可批給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

照，而該牌照須受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認為合適並在牌照上

指明的條件所規限。  
 
 
處理免費電視牌照申請  
 
7.  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 2、奇妙電視有限公司及香港電

視娛樂有限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零

年一月十五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提交免費電視牌照

申請。  
 
8.  管理局早前已按照《廣播條例》及既定程序，就有關的

免費電視牌照申請完成評核工作，並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作出建議。  
 
9.  管理局是根據《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指

南》，按照下列準則評核有關申請－  
 
(a) 財政上的穩健程度和在投資方面所作出的承擔；  
 
(b) 在管理及技術方面的專門知識；  
 
(c) 節目的種類、數量和質素；  
 
(d) 技術可行性及服務質素；  
 
(e) 開展服務的速度；  
 
(f) 對市民造成最少不便；  
 
(g) 為本地廣播業、觀眾 /消費者及整體經濟帶來的利

益；以及  
 
(h) 控制質素及遵守規定。  

 
10.  管理局處理有關申請時，也考慮了公眾的意見。根據《廣

                                                 
2 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日起改名為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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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條例》及公眾諮詢指引的規定，管理局在二零一零年七月九

日，於憲報及中英文報章各一份就有關申請刊登了公告，並上

載管理局的網頁。為期兩個月的諮詢期在二零一零年九月八日

結束，管理局共收到256份意見書，意見書內涵蓋的範圍甚廣，

包括節目的種類和質素、技術可行性、投資承諾、對廣播業及

觀眾帶來的影響等。管理局在作出建議時，已考慮了這些意

見，並將意見歸納整理，呈交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考慮。  
 
11.  自管理局就有關免費電視牌照申請呈交建議以來，政府

一直根據既定程序及《廣播條例》的要求，盡快且謹慎地處理

每宗申請。由於審理免費電視牌照申請涉及複雜的事宜，包括

有關法例條文的規定和程序公義的問題，因此需要時間小心處

理。在處理過程中出現的新發展，包括有關機構曾嘗試以呈請

方式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針對管理局建議的上訴、有

關機構及後提出司法覆核許可申請等，當局都需要時間去處理

當中涉及的法例規定和程序事宜。  
 
 
未來路向  
 
12.  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會繼續嚴格按照有關程序處理

有關免費電視牌照申請。在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作出決定

後，我們會盡快公布結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零一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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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